


权威、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同时可利用省级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，为嘉峪

关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是我市宣传系统可进行合作的最优

选择。

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，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

十七条，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第四章之规定，建议

该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。

1 、拟定供应商名称：甘肃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2 、拟定供应商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561号1205室

1 、专业人员信息

张勇 工程师 市实验中学

徐晓君 高级工程师 市融媒体中心

闻亮 工程师 市委办公室

2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

专家一：张勇

论证意见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是省级综合性传媒机构，是集广播、

电视、报纸、网络和新媒体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主流媒体。是全省新闻

宣传的主阵地、主渠道、主力军，社会各界了解甘肃发展的重要窗口,

拥有权威的媒体公信力、专业的融合传播力、多元的策划执行力、先进
















